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6月9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6月9日－2026年6月15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宣医大同老年疾病临床研究中心项目
	大同市国际能源革命科技创新园区A区
	宣医（大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该项目为新建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大同市国际能源革命科技创新园区A区，大同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该项目予以备案,项目代码：2409-140200-89-01-974507，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90613.69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38170.83㎡，地下建筑面积52442.86㎡）及购置1000余套医疗设备；设置床位数1200张，设置科室包括心胸外科、内分泌科、肾内科、心内外科、神经内外科、老年医学科、眼科和病理科等。项目总投资26496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85.5万元，占总投资0.11%。

	环境影响及对措施：

1.认真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加强环境管理，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降低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

2.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污水处理站废气经收集系统收集，活性炭吸附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排放废气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要求；污水处理站无组织排放污染物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标准要求。食堂油烟采用油烟净化器处理，通过排烟道高空排放；地下停车场机动车废气经机械排风通过高于地面2.5m排气筒排放；运营期加强无组织废气排放管理，垃圾收集点定期进行清洁消毒除臭，医疗消毒异味采取加强各楼层通风换气的治理措施。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医疗废水、生活污水等收集后送医院设置的综合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送御东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医院污水处理站采用“格栅+调节池+接触氧化池+混凝沉淀+消毒工艺”处理工艺，废水排放应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表2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中预处理标准。

4.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化选型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维修保养，并采取减振、隔声、消声等有效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

5.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产生的医疗废物、废药物和药品、检验室废液等危险废物应当严格按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设置医废暂存间暂存后，定期交由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置；污水处理站污泥压滤后暂存于危废贮存点，定期交由资质单位处置；生活集中收集，每天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置。
6.严格落实环境管理制度。你公司要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按要求设置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负责项目实施和运营过程的环境管理工作；要加强项目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规范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能力，储备环境应急物资，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严格履行《报告书》制订的环境监测计划，定期对废气、噪声、废水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妥善解决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确保环境安全。

7.严格落实厂区的硬化、绿化美化及防沙治沙等相关措施，着力提升厂容厂貌，全面提升企业形象。




